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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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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理 

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担保人（社会保险费缴费担保人）的担保资格、担保能

力等进行事前审核，符合纳税人担保条件的，税务机关应予受理。税务机

关应首先判断纳税人担保人是否办理税务登记，如纳税担保人未办理税务

登记，则现对纳税担保人的基本信息进行登记。 

纳税人提供抵押担保的，应当填写纳税担保书和纳税担保财产清单。   

纳税担保财产清单应当写明财产价值以及相关事项。纳税担保书和纳税担

保财产清单须经纳税人签字盖章并经税务机关确认。   

纳税人提供质押担保的，应当填写纳税担保书和纳税担保财产清单并签字

盖章。   

纳税担保申请确认受理人员受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纳税担保申请后，

根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社会保险费缴费人或其他缴费担保人）申请的

担保形式，制作《纳税担保书》（《缴费担保书》），对于担保形式为纳

税抵押和纳税质押的，需制作《纳税担保财产清单》。   

2.审批 

税务机关领导对《纳税担保书》进行审批。纳税担保书须经纳税人、纳税

保证人签字盖章并经税务机关签字盖章同意方为有效。   

3.发放文书 

审批终审后，对经纳税人、纳税保证人签字盖章并经税务机关签字盖章的

《纳税担保书》进行发放处理。   

4.归档 

归档资料为《纳税担保书》（《缴费担保书》）、《纳税担保财产清单》 

纳税担保解除处理，是

指税务机关对纳税人

应当缴纳的税款、滞纳

金，以税务机关同意或

确认的纳税人或者其

他自然人、法人、经济

组织以保证、抵押、质

押的方式提供纳税担

保，纳税人或纳税担保

人在规定的期限内缴

纳税款及滞纳金或复

议决定撤销原具体行

政行为后，税务机关解

除纳税担保的处理。 

1．制作  

纳税人或纳税担保人缴纳担保税额及滞纳金或

复议决定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后，社会保险费缴

费担保在缴费人或缴费担保人在规定的期限内

缴纳社会保险费或复议决定撤销原具体行政行

为后，办理人员制作《解除纳税担保通知书》（《解

除社会保险费缴费担保通知书》）。   

纳税（缴费）担保人在缴纳担保税额（费款）时

要以纳税人的名义缴纳，在缴款书纳税人名称中

以纳税人的名义缴纳。   

涉及退回质（抵）押物的，应制作《返还商品、

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清单》，在 3个工作日内退还

给纳税人或纳税担保人（缴费人或缴费担保人），

解除纳税担保关系。   

 2．送达  

《解除纳税担保通知书》（《解除社会保险费缴

费担保通知书》）及时送达给纳税人，涉及退回

质（抵）押物的要在 3 个工作日内将《返还商品、

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清单》送达纳税人，将应返还

的质押物退还给纳税人或纳税担保人（缴费人或

缴费担保人），解除纳税（缴费）担保关系。   

由纳税担保人（缴费担保人）提供纳税（缴费）

担保的，应同时送达纳税担保人（缴费担保

人）。   

 3．归档  

归档人员对相关资料进行归档处理。 

第三十八条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

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

应纳税款；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

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

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 

第四十四条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

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

担保。未结清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

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 

第八十八条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

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

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 

第六十一条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第八十八条所称担保，包

括经税务机关认可的纳税保证人为纳税人提供的纳税保证，以

及纳税人或者第三人以其未设置或者未全部设置担保物权的

财产提供的担保。 

纳税保证人，是指在中国境内具有纳税担保能力的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没有担保资格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作为

纳税担保人。 

《纳税担保试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11 号） 



第三条纳税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适用纳税担保：   （一）

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

行为，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经责令其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在限

期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

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收入的迹象，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

的； 

（二）欠缴税款、滞纳金的纳税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

的； 

（三）纳税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而未缴清税款，需

要申请行政复议的； 

（四）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提供纳税担保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纳税质押，是指经税务机关同意，纳税人或纳税担

保人将其动产或权利凭证移交税务机关占有，将该动产或权利

凭证作为税款及滞纳金的担保。纳税人逾期未缴清税款及滞纳

金的，税务机关有权依法处置该动产或权利凭证以抵缴税款及

滞纳金。纳税质押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 

动产质押包括现金以及其他除不动产以外的财产提供的质押。 

《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39 号） 

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对本规则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行为

不服的，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

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人按照前款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必须依照税务机关根据

法律、法规确定的税额、期限，先行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和滞纳

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才可以在缴清税款和滞纳金以后或

者所提供的担保得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确认之日

起 60 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方式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的税务机关应当对保证人的资格、资信进行审查，对不具

备法律规定资格或者没有能力保证的，有权拒绝。作出具体行

政行为的税务机关应当对抵押人、出质人提供的抵押担保、质

押担保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抵押担保、质押担保，

不予确认。 

税 收

保 全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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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保全（冻结存款）1．制作  

（1）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

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

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

入的迹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如果纳税人不能提

供纳税担保，则由办理人员填制《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申请对纳税人

采取冻结存款的税收保全措施。   

（2）税务机关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以前纳税期的纳税情况依法进

行税务检查时，发现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并有明显的转移、隐匿

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可以由

办理人员填制《税务行政执法申请表》，申请对纳税人采取税收保全措

施。   

 2．审批  

由审批人员根据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是否批准采取税收保全措

施。   

解除保全，是指纳税人

在税务机关采取税收

保全措施后，按照税务

机关规定的期限缴纳

税款的或者税务机关

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的，税务机关应当自

收到税款或者银行转

回的完税凭证之日起 1

日内解除税收保全，对

被冻结的存款解除冻

结，归还所扣押、查封

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

财产。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

1．制作  

当纳税人保全的税款已经入库（包括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37条、第 38

条采取税收保全的税款和第 55条规定采取税收

保全措施的，纳税人在《税务处理决定书》规定

的限期内缴纳税款的或者税务案件已经结案的）

且纳税人有被保全的财产时，办理人员应制作相

关文书：   

（1）如果是解除保全（冻结存款）的，由解除

保全人员制作《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冻结

存款适用）》《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   

（2）如果为解除保全（查封/扣押）的，由解除

保全人员制作《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查封

/扣押适用）》；   

（3）如果实施保全时向有关部门送达《协助执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

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

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

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

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如果纳税人不能

提供纳税担保，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

可以采取下列税收保全措施： 

（一）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

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 

（二）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

或者其他财产。 



第五十五条税务机关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以前纳税期的

纳税情况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发现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

为，并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

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可以按照本法规定的批准权限

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或者强制执行措施。 

 3．决定  

由决定人员根据批准采取的税收保全措施，向纳税人采取冻结存款措施，

制作《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冻结存款适用）》《冻结存款通知书》，将

《冻结存款通知书》送达给协助执行冻结存款措施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

构，根据纳税人的账户情况，冻结纳税人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并制作《现

场笔录》。   

如果《冻结存款通知书》冻结了纳税人的存款，实施保全决定人员制作并

打印《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冻结存款适用）》。   

 4．归档  

归档人员对相关资料进行归档处理。  

实施保全（扣押查封） 

1．制作  

（1）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

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

有明显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收入迹

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如果纳税人不能提供纳税

担保，则由办理人员填制《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申请对纳税人采取税

收保全措施。   

（2）税务机关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以前纳税期的纳税情况依法进

行税务检查时，发现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并有明显的转移、隐匿

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可以由

办理人员填制《税务行政执法申请表》，申请对纳税人采取税收保全措

施。   

 2．审批  

由审批人员根据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是否批准采取税收保全措

施。   

 3．决定  

由决定人员根据批准采取的税收保全措施，向纳税人采取扣押查封措施，

制作《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查封/扣押适用）》，并根据情况制作空白

的《查封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清单》《扣押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专用收据》，然后将《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查封/扣押适用）》送达给

纳税人，制作《现场笔录》，听取纳税人的陈述申辩并制作《陈述申辩笔

录》，并对纳税人采取扣押或查封措施。扣押或查封完毕后，由税务执行

人员将查封的保全标的物名称、单价、数量等相关内容填入《查封商品、

当依法及时解除税收

保全措施： 纳税人已

按履行期限缴纳税款

的； 税收保全措施被

复议机关决定撤销的； 

税收保全措施被人民

法院裁决撤销的； 其

他法定应当解除税收

保全措施的。 

行通知书（一）》，由解除保全人员制作《协助

执行通知书（二）》。   

 2．处理  

由解除保全处理人员制作相关文书，送达纳税人

或协助执行机关，解除对纳税人的税收保全措

施：   

（1）如果是解除保全（冻结存款）的，由处理

人员将《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冻结存款适

用）》《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送达金融机构，

将《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冻结存款适用）》

送达纳税人；   

（2）如果是解除保全（扣押查封）的，由处理

人员制作《返还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清单》，

与《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查封/扣押适

用）一并送达纳税人，将查封扣押的商品、货物

或者其他财产返还纳税人；   

（3）如果实施保全时向有关部门送达过《协助

执行通知书（一）》，《返还商品、货物或者其

他财产清单》，由处理人员将《协助执行通知书

（二）》送达相关部门，解除过户限制。   

 3．归档  

归档人员对相关资料进行归档处理。 

《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 

第五十九条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所称其他财产，

包括纳税人的房地产、现金、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和动产。 



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清单》，将扣押的保全标的物名称、单价、数量等相关

内容填入《扣押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专用收据》，并由纳税人签字确

认。   

实施扣押、查封时，对有产权证件的动产或者不动产，税务机关可以责令

当事人将产权证件交税务机关保管，同时可以由实施保全决定人员制作

《协助执行通知书（一）》，并通过文书送达流程送达有关机关，要求其

协助税务机关实施扣押查封措施，在扣押、查封期间不再办理该动产或者

不动产的过户手续。   

 4．归档  

归档人员对相关资料进行归档处理。  

实施保全（简易） 

1．实施  

当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以及临时从事经营

的纳税人，不缴纳由税务机关核定并责令缴纳的应纳税额时，可以由办理

人员填制《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查封/扣押适用）》《扣押商品、货物

或者其他财产专用收据》，文书送达纳税人，扣押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

的商品、货物。在实际工作中，可由税务人员先携带空白《税收保全措施

决定书（查封/扣押适用）》《扣押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专用收据》前

往纳税人经营现场，在现场核定应纳税款并责令纳税人缴纳，纳税人不缴

纳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决定采取税收保全措施

的，由两名以上的税务人员实施扣押并送达相关税收文书。实施扣押时，

税务机关应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制作《陈述申辩笔录》。同时应制

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税务执行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由见证人和税务执行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2．归档  

归档人员对相关资料进行归档处理。 

 


